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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锋友违
反了《互
联网诊疗
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三

条：“国
家对互联
网诊疗活
动实行准
入管理。
”、《医
疗纠纷预
防和处理
条例》第
九条第一
款：“医
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
员在诊疗
活动中应
当以患者
为中心，
加强人文
关怀，严
格遵守医
疗卫生法
律，法

规，规章
和诊疗相
关规范，

桂锋友违反了《互联网
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第三条：“国家对互
联网诊疗活动实行准入
管理。”、《医疗纠纷
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九
条第一款：“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
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

心，加强人文关怀，严
格遵守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
规范，常规，恪守职业
道德。”的规定。依据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
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九
项：“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
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
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
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
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执业
活动；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九)

依据《医疗纠
纷预防和处理
条例》第四十
七条第九项：
“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
生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1万
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
予或者责令给
予降低岗位等
级或者撤职的
处分，对有关
医务人员可以
责令暂停1个月
以上6个月以下
执业活动；构
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
任：(九)其他
未履行本条例
规定义务的情

警告;
罚款

警告;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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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贵
池区卫生
健康委员

会


